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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理工审〔2026〕2 号 

 
 

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河南理工大学货物和服务采购审计实施办法》已经学校

2026 年第 2 次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

彻执行。  

 

 

河南理工大学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4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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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对学校货物和服务采购工作的审计监督，规

范采购行为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

购法》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

87 号）、《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74

号）、《河南理工大学内部审计工作实施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

制度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货物和服务采购，是指学校各单位使用

纳入学校预算管理的资金，以合同方式有偿取得货物和服务的行

为，包括购买、租赁、委托、雇佣等。 

本办法所称货物，是指各种形态和种类的物品，包括原材料、

燃料、设备、产品等。具体包括教学仪器、科研设备、实验耗材、

图书资料、办公设备、家具、后勤物资等。 

本办法所称服务，是指除货物和工程以外的其他采购对象，

具体包括信息网络技术、维修保养、后勤保障、安全保卫、会议

服务、图书出版、印刷等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货物和服务采购审计（以下简称“采购

审计”），是指审计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学校规定，对货物

和服务采购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效益性进行的监督、评价和建议

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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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采购审计的目的是促进学校各单位加强对货物和服

务采购的管理，控制采购成本，降低采购风险，提高资金使用效

益。 

第五条 采购审计采取事前审计、事中审计、事后审计等方

式进行，审计处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审计方式。 

第二章 审计内容 

第六条 采购审计主要包括以下方面：内部控制审计、采购

立项审计、招标文件审计、开标评标审计、采购合同审计、采购

验收审计、采购结算审计、采购档案审计、零星采购项目审计等。 

第七条 内部控制审计的内容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采购管理是否实行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； 

（二）是否制定采购业务内部控制制度； 

（三）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合法合规、执行有效。 

第八条 采购立项审计的内容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采购项目资金是否落实； 

（二）采购项目是否列入学校采购计划； 

（三）采购项目是否需要进行可行性研究，是否通过可行性

论证； 

（四）采购需求、采购实施计划是否合规、合理； 

（五）采购预算价格是否合理，是否进行了市场调研； 

（六）采购进口货物是否经过专家论证； 

（七）采购立项审批程序是否合规、完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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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招标文件审计的内容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采购方式的确定是否符合法律、法规和学校规定； 

（二）招标文件的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，是否完整； 

（三）招标文件中所列评标要求和评标标准是否合理、规范； 

（四）招标文件是否以不合理的要求限制或排斥潜在供应

商，是否对潜在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。 

第十条 开标评标审计的内容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开标评标过程是否合法合规； 

（二）是否按照招标文件截止时间拒绝接收投标（响应）文

件； 

（三）评审专家构成是否合规，是否执行有关回避规定； 

（四）评审过程中是否存在非法干预、恶意串通等违纪违法

违规行为； 

（五）评审报告内容是否真实、可靠。 

第十一条 采购合同审计的内容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合同签订程序是否合规； 

（二）合同内容的合法性和合同条款的完备性，合同内容是

否与投标（响应）文件所承诺内容相一致； 

（三）验收方式、结算方式、违约条款设置是否合理； 

（四）合同变更是否合法合规； 

（五）对涉密采购项目，是否与供应商和采购中介机构签订

了保密协议或者在合同中设定了保密条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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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采购验收审计的内容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验收人员组成是否合规； 

（二）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、采购合同、说明书、交接单、

性能测试报告、培训记录、试运行报告、初步验收合格报告等验

收资料是否齐全； 

（三）合同是否得到全面、严格的执行； 

（四）验收专家是否按照招投标文件和合同的要求，对验收

对象的名称、规格、型号、产地、数量、性能、质量等进行符合

性查验； 

（五）验收报告内容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第十三条 采购结算审计的内容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项目结算资料是否完整； 

（二）采购票据是否合法、有效； 

（三）结算方式、结算金额、收款人等内容是否与采购合同

相一致。 

第十四条 采购档案审计的内容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项目单位是否按照“一项一卷”的要求建立采购档案； 

（二）项目档案材料是否真实、完整、系统。 

第十五条 零星采购项目审计的内容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项目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建立健全； 

（二）是否成立“招标采购领导小组”； 

（三）是否实施编制采购文件、开标评标、签订合同、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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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收等程序，程序是否合法合规； 

（四）是否遵循公开透明原则、公平竞争原则、公正原则和

诚实信用原则； 

（五）是否建立零星采购档案。 

第三章 审计程序 

第十六条 通用程序 

（一）通过查阅、访谈、分析性复核等方式对内控进行符合

性测试和实质性测试； 

（二）审计处出具审计意见； 

（三）相关单位根据审计意见进行整改。 

第十七条 主要程序关注点 

（一）内部控制审计程序 

审计处审核内部控制制度相关材料，了解采购管理相关岗位

设置，调查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； 

（二）采购立项审计程序 

审计处对采购预算项目的采购需求、采购实施计划等立项资

料进行审核。 

第四章 附  则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审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河南理工大学货

物和服务采购审计办法》（校审〔2018〕4 号）同时废止。    

河南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4 月 8日印发 


